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延慧書庫舊書索取及兌換須知
第五點修正條文對照表

	修正規定
	現行規定
	說明

	5、 索取及兌換方式：
(1) 學生：憑有效之學生證，每月可免費索取3本舊書（每月以1次為限，不得代領）。
(2)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：憑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卡，每月可免費索取10本舊書（每戶每月以1次為限，不得代領）。
(3) 一般民眾：憑15顆電池可兌換1本舊書（每次以10本為限，每月不限次數）。
(4) 本局如推行專案計畫，則依該計畫之索取及兌換方式辦理。

	5、 索取及兌換方式：
(1) 學生：憑有效之學生證，每月可免費索取3本舊書（每月以1次為限，不得代領）。
(2)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：憑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卡，每月可免費索取10本舊書（每戶每月以1次為限，不得代領）。
(3) 一般民眾：憑15顆電池可兌換1本舊書（每次以10本為限，每月不限次數）。

	增列第5點第4款，以

應業務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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